衡环石审（2026）03号

关于湖南汇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精铸涡壳机加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湖南汇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贵公司委托湖南绿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湖南汇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精铸涡壳机加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环评专家评审意见等相关资料已收悉。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要求，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属扩建项目，位于衡阳市石鼓区计量大道88号（现有轴承体生产厂房南侧），拟投资扩建涡轮箱加工生产线。项目租赁衡阳智能衡器计量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已建第14号厂房一栋，建筑面积626平方米。项目以外购铸钢为主要原料，经机加工、去毛刺、产品检验、超声波清洗、电加热烘干及打包等工序生产涡轮箱，年产涡轮箱30万件。本次扩建项目原料为外购铸钢，与现有工程以铁制品为原料的涡轮箱生产在原料种类上存在差异。扩建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2.5万元，占总投资的1.09%。
二、审批意见

根据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意见及《报告表》所提各项环保措施综合分析，项目运营对周边环境影响可控。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得出的结论及提出的建议，同意项目执行《报告表》中确定的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本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三、环境保护要求

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逐项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类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并在环境管理中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一）运营期废气污染防治

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机加工与人工打磨工序产生的颗粒物，以及清洗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
1. 机加工、人工打磨颗粒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粉尘，依托现有工程“集气罩+移动式烟尘除尘器”设施处理，实现无组织排放。
2. 清洗工序VOCs：项目VOCs初始排放速率低于2千克/小时，且使用水基型清洗剂，可采用无组织排放方式。
3. 须按照环评要求建立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台账，并安排专人记录。
4. 须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委托具备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对项目建成后主要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开展监测。
（二）运营期废水污染防治
废水主要为新增生活污水，依托衡器产业园已建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松木生活污水处理厂。清洗废水每月更换一次，更换后的废水作为危险废物存入地埋式储罐，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三）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运行噪声。污染防治要求如下：

1. 合理布局，优化总平面布置。优化厂房结构，将高噪声设备集中布置于车间内部，并尽可能远离厂界；生产期间关闭车间门窗；在管道布置、设计及支吊架选型上注意防震、防冲击，以减轻噪声影响。

2. 采取技术防治措施。优先选用精度高、装配质量好、噪声低的设备；对因振动产生噪声的设备，应采取基础减振措施，尽量采用密闭结构，门窗采用隔声玻璃或隔声材料，以降低噪声。

3. 加强管理，建立健全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制度，防止设备故障形成非生产噪声，确保环保设施保持最佳运行状态。

4. 加强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及时更换老化或性能下降的旧设备，以减少摩擦，降低噪声强度。
5. 建设单位须定期或不定期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单位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
（四）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金属边角料、含油金属碎屑、废润滑油、废切削液、废包装桶、废含油抹布、超声清洗废水及员工生活垃圾。
1. 一般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

（2）废金属边角料：主要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及切割、打磨沉降于地面的粉尘，收集后外售进行综合利用。
2. 危险废物：
（1）废包装桶：包括废防锈剂桶、清洗剂桶、润滑油桶、切削液桶，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间，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2）废润滑油：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统一处置。
（3）废切削液：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统一处置。
（4）废含油抹布手套：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间，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统一回收处置。
（5）超声清洗废水：暂存于地埋式储罐，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6）含油金属碎屑：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间，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单位统一处置。
A. 贮存场所要求：

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区应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规范建设，选址于防渗性能良好的地基，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地须按《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GB15562.2-1995）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公告2021年第82号），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落实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2. 危险废物暂存间贮存要求：

项目依托现有工程已建危险废物暂存间，现有工程已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所有危险废物须分区存放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环评要求危险废物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规范建设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及转移联单制度；须由专业单位使用专用车辆运输，做好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全过程管理。

（1）危险废物暂存间建设要求：
 ①危险废物暂存间必须密闭建设，门口内侧设立围堰，地面应硬化并落实“三防”措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②危险废物暂存间门口需张贴标准规范的危险废物标识和危险废物信息板。

③建立管理台账并悬挂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台账应记录危险废物转入、转出的种类、数量、时间及责任人信息。

④危险废物贮存库内须张贴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危险废物产生工艺流程图、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度、危险废物安全管理组织架构图及危险废物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B. 危险废物管理要求：
根据《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如下：

1. 危险废物由各产生部门收集，粘贴标签（注明危险废物名称、编号、危险性、日期及重量），随后送入暂存间并办理入库登记手续。
2. 在贮存期间，生产管理人员须负责入库登记、分类存放、日常巡查和维护工作。
3.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危险废物贮存相关规定，建立完善的仓库管理制度，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执行，做好申报转移记录及管理台账，记录至少保存5年。收集的固体废物应详细列明数量与成分，并填写相关材料。
4. 应科学合理地选择与设置固体废物暂存容器，危险废物暂存容器必须密闭。须做好危险废物的入库、贮存和出库记录，不得随意堆放。定期检查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
5. 依据危险废物相关导则、标准及技术规范要求，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与监测制度，对项目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各环节提出全过程环境监管要求。
（五）环保设施运行维护

企业应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健全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制度、设备维护和检修制度，确保环保设施持续稳定高效运行。

四、环境防护距离管控

须落实本项目环境防护距离内的相关规划控制要求，防护距离范围内禁止新建学校、医院、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目标。

五、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六、排污许可管理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须按照总量控制要求，做好排污许可证的申领与管理工作。

七、批复有效期

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5年内有效。若项目的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生产产品、生产规模等发生重大变动，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衡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9日

